
7.1.9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6.1.2 条对应。 

本条设计要求适用于采用海水冲厕的建筑。海水利用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

手段在某些用水领域采用海水替代宝贵的淡水资源。沿海城市的冲洗厕所等用

水，也逐渐使用海水。海水的直接利用为解决淡水资源不足提供了新的途径。 

在海水利用方面，持续、充分加氯以保证余氯浓度，对于抑制供水系统内

海生物等的沉积是很有必要的。 

由于海水中的氯化物和硫酸盐含量甚高，是强电解质溶液，对金属有较强

的腐蚀作用，海水冲厕供应系统的每个部分（包括调蓄水池），均需以适用于

海水的材料制造。在内部供水设施方面，常采用球墨铸铁管及低塑性聚氯乙烯

水管，或者在有海水流经的管道内敷贴衬里，最常用的衬里有：橡胶衬里、焦

油环氧基树脂涂层和聚乙烯衬里。 

 


